
 

 

 
  

 

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面人士/團體

對《基本法》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� 

B. 法律程序問題

法律程序問題 陳偉業議員意見� 

B1. 你認為怎樣才是附件一和附件二中修改行政長官和立
法會產生辦法的最合適立法程序� : 

(a) 

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及本地立法；或

 (b) 只是本地立法？� 

y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段及附件二第三段經已列明特區
政府及立法會有權啟動立法程序，修改「2007年以後」
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。因此，最合適的立法

程序為本地立法。由於有關的立法及修改需要交由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及備案，而根據基本

法第十七條的規定，如特別行政區提交的法律有損基

本法中規定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，全國人民代表大

會常務委員會有權將有關法律發回。因此，在修改立

法會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時，政府也可徵詢中央政府

及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，以達成中央及港人皆接受的

方案。有關的徵詢過程，不應規定「先中央後香港」，

或「先香港後中央」。徵詢及討論可雙向同時進行，

不應拘泥於形式，但應以尊重港人的意願為大前提。� 

B2. 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
法，是否需要援引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程序？ 

y 修改「� 2007年以後」立法會的產生辦法，並不需要依
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程序對附件二的條文進行

修改。因為附件二只表明第一至第三屆立法會的產生

辦法，並沒列明第四屆立法會產生辦法。因此，若需

修改第四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，只需根據附件二第三

段的程序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，而不需經第一百五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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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程序問題 陳偉業議員意見

九條所規定的程序，不需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

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同意，只需得到立法

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及行政長官同意，再交由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及備案。 

y 然而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辦法卻取決於如何
理解「� 2007年以後」，若把「� 2007年以後」理解成包
括2007年1月至12月，下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便不
必依照附件一的產生辦法進行。如把「� 2007年以後」
理解成不包括� 2007年1月至12月，而欲修改第三屆行
政長官產生辦法，便需修改附件一本身的內容，因

而涉及修改基本法，必需依循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程

序進行。因此，「2007年以後」的定義應儘早釐清，
避免出現爭拗。� 

B3. 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應如何啟動？ y 由於「� 2007年以後」的理解較具爭議性，也涉及修改� 
2007年第三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應否只根據附件一
第七條的程序進行或根據一百五十九條的程序進行

的問題。因此，政府宜根據巿民的意願及徵求中央政

府的意見，儘早為「� 2007年以後」訂定不違反巿民意
願的清晰定義。 

y 修改「� 2007年以後」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
需要得到確立後，便經由附件一第七段及附件二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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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程序問題 陳偉業議員意見

段所列的一連串步驟實行。第一步是立法會全體議員

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

修改，下一步是行政長官同意立法會的決議，並代表

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兩項決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

告，等候批准。其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採用其本身的

程序決定是否批准。如獲批准，新產生辦法便有法律

效力。 

B4. 如未能就修改二○○七年以後的立法會產生辦法達成
共識，第四屆立法會是否沿用第三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？� 

y 現時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也是在缺乏共
識的情況下產生的。現時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

辦法，以至基本法對香港民主步伐的規定均在� 1990
年� 4 月� 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
過成為基本法的附件一及附件二，並根據查良鏞及

查濟民提出較為保守的「雙查方案」稍作修訂的。

後來，由於中央政府不滿回歸前的香港民主化步伐

「過急」，因而取消回歸前的立法局，並成立臨時立

法會。上述措施也是在沒有共識，違反巿民意願，

沒有顧及巿民感受的情況下進行的，民主派亦不接

受� 2007年之前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。因

此，第三屆行政長官及第四屆立法會產生不應沿用

現時沒有認受性的辦法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

辦法應以大部份香港巿民的意願作依歸，而不是強

迫巿民接受不能接受的選舉模式及架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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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程序問題 陳偉業議員意見� 

B5. 「二○○七年以後」應如何理解:是否包括二○○七
年？� 

y 「2007 年以後」的含義是具爭論性的，一般人均理
解「2007年以後」應定義為� 2007年� 1月� 1日開始。
由於上述差異對修改第三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程

序有很大的影響，更引起對於修改第三屆後行政長

官產生辦法程序的不同理解，以至應否修改行政長

官產生辦法的爭論。然而當局應視乎實際情況，按

照巿民對民主的訴求，制定民主改革的時間表。即

使有社會人士反對在� 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，亦宜提
出政制改革時間表，而不該無限期地被拖延，影響

香港政制發展。


